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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配套于 IMO MEPC.227（64）决议第 1.2 条“适用范围”

船舶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型式认可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  

(1)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73/78)附则Ⅳ“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 

(2)  IMO MEPC.227（64）决议“2012 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出物标准和

性能试验实施指南”；  

(3)  IMO MEPC.107(49)决议“修订的船舶机器处所舱底水防污染设备指南

和技术条件”附件第3部分“防污染设备型式认可环境试验技术条件”。 

2.2  上述认可和检验依据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南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南的条款。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

均不适用于本指南，故在产品的型式认可、设计、制造、检验及检验时，应满足

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要求。凡是不注明日期的上述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本指南有关术语和定义如下： 

(1)  MARPOL 公约附则 IV ，系指：经第 MEPC.115（51）和 MEPC.200（62）

号决议修正的《经 1978 年和 1997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

舶造成污染公约》(防污公约)的经修订的附则 IV； 

(2)  稀释水(Qd)，系指：在排入物取样点后和排入物流量测量装置后被引入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稀释水、灰水、工艺用水和/或海水，见图 3.1； 

(3)  排出物(Qe)，系指：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经处理的废水，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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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入物(Qi) ，系指：由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的含生活污水、灰水或其他

液流的液体，见图 3.1； 

(5)  稀释补偿系数 Qi/Qe，系指：因稀释作用对于排出物进行修正的参数； 

(6)  水力负荷，系指：进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废水(Qi)的系统设计流量； 

(7)  灰水，系指：排出的洗碟水、厨房水槽水、淋浴水、洗衣水、洗澡水

以及洗脸水，不包括 MARPOL 附则 IV 第 1.3 条定义的马桶、小便池、

医务室和动物处所的排出物，也不包括货物处所的排出物； 

(8)  冲洗水，系指：用于冲洗来自马桶或小便池的生活污水或其他废弃物

并引入处理系统的运输介质； 

(9)  几何平均数，系指：n 个数乘积的第 n 次方根； 

(10)  生活污水，系指： 

①  任何形式的厕所、小便池的排出物和其它废弃物； 

②  医务室（药房、病房等）的面盆、洗澡盆和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

物； 

③  装有活畜禽货的处所的排出物；或 

④  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它废水。 

(1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系指：以生化法、电解法等处理方法，降低生活

污水中耐热大肠杆菌群、悬浮固体量和生化需氧量等指标的装置； 

(12)  化学需氧量(COD)，系指：在一定条件下，处理水样所消耗的氧化剂

量。该指标是反映水中还原性物质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水中有机物

质含量的指标，其单位是 mg/l； 

(13)  悬浮固体总量(Total Suspended Solidity)（简称 TSS），系指：水中呈悬

浮状态的固体。使代表性试样滤过 0.45μm 的滤膜，或用离心机分离

后（至少 5 min，平均加速度为 2800～3200g）,在不低于 105℃干燥后

称重，或采用其它国际认可的等效试验标准检测而获得，其单位是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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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系指：生化需氧量系指水样存放培养一段时

间，存放前后水样的溶解氧之差。BOD5 系指水中可被氧化物质（特

别是有机物）在温度为 20±1℃，培养时间为 5 天，生物氧化分解所消

耗的溶解氧量，其单位是 mg/l； 

(15)  耐热大肠杆菌(Thermotolerant coliforms)，系指：在 44.5℃情况下，48

小时内可从乳糖产生气体的大肠杆菌群，其单位是耐热大肠杆菌数量

（几何平均数）/100 ml； 

(16)  船上试验，系指：就型式认可而言，对安装在船上的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的试验； 

(17)  陆上试验，系指：就型式认可而言，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陆上试验。 

 

图 3.1 

4  图纸资料 

4.1  除 CCS 另有规定外，申请方在申请船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认可时，通

常应向 CCS 提交以下图纸及技术文件。 

4.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 

(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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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计处理能力参数：水力负荷、有机负荷等； 

②  工作温度范围（包括环境温度范围、淡水/海水等冲洗及反冲洗介

质的温度范围）、冲洗/反冲洗/稀释用海水盐度范围； 

③  排出物排放标准：耐热大肠杆菌、悬浮固体总量(TSS)、化学需氧

量(COD)、五日无硝化生化需氧量(BOD5)、余氯（如用含氯类化学

品消毒）、PH 值等； 

④  电制等。 

(2)  总装配图、箱体图（含内部结构）等； 

(3)  系统工作原理图或工艺流程图、安全报警装置图等； 

(4)  电气图（电气原理图、控制面板图、二次接线图等）； 

(5)  型式试验大纲（申请本社型式认可时）； 

(6)  出厂试验/检验大纲。 

4.3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备查： 

(1)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  处理能力参数：平均、最大及最小水力负荷及有机负荷；； 

②  所处理污水的种类：应明确所能够处理的生活污水性质，是“黑水”

（系指符合本章 3.1(10)定义的污水）、“灰水”，或黑水加灰水等，

如排入物中含有灰水，则应说明灰水的水力负荷及有机负荷、灰水

/黑水/冲洗水的比例（可参照标准 ISO 15749-1（2004）第 4.3 条），

并应明确灰水注入前的去油脂、去毛发等要求； 

③  淡水/海水（含盐度范围）、压缩空气、蒸汽等； 

④  工作温度范围（由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制造商确定）：环境工作温度

范围、淡水/海水等冲洗及反冲洗介质的温度范围； 

⑤  操作维护要求：工作原理及操作步骤描述说明（含流程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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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措施、关键设备/部件（膜组、紫外线消毒器、

臭氧发生器、电解槽、气泵等）的维护保养及部件更换要求等。对

于采用紫外线方法消毒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紫外灯管供应商应提

供其灯管的紫外线衰减特性，明确灯管更换周期或具体要求。对于

使用消毒杀菌剂的设备，应明确药剂浓度和剂量； 

⑥  应明确：排入物中不应含有影响该装置正常使用的消毒剂； 

⑦  排出物排出管路布置图及排出水压力最小保证值。 

(2)  处理能力计算书：应包括曝气停留时间、有机负荷去除及曝气供气量

等的计算（按生化法处理原理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时）、膜组的选型（膜

通量）计算、紫外线消毒器选型计算（应进行紫外剂量计算，确定该

剂量可以有效消毒，且用于计算的剂量应是紫外灯管衰减末期的剂量）、

臭氧发生器选型计算、电解槽选型或功率计算、大型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在船舶营运工况下的摇摆强度计算等。对于排入物、稀释水、冲洗

水中含有灰水的，还应考虑灰水的水力负荷及有机负荷等因素； 

(3)  主要配套设备件清单、型号及主要性能参数：粉碎泵、气泵、循环泵

（流程泵）、排放泵、真空喷射泵、加药泵、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

器、膜组、电解槽等； 

(4)  铭牌图等。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原材料及零部件主要包括： 

(1)  气泵、粉碎泵、排放泵、循环泵（流程泵）、真空收集器（真空喷射泵）

等泵类； 

(2)  杀菌消毒设备及部件:膜组、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电解槽等； 

(3)  电气控制装置、电机等。 

5.2  下列部件应持有 CCS 船用产品证书： 

(1)  电气控制装置（含电气控制箱、PLC 控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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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泵类等。 

5.3  下列部件应持有制造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1)  杀菌/消毒、水处理设备及部件：膜组、臭氧发生器、紫外线消毒器、

电解槽等； 

(2)  阀门类、仪表等。 

5.4 下列部件应持有 CCS 认可证书： 

(1)  电机等。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①  船舶横倾±15º、横摇±22.5º、纵倾±5º、纵摇±7.5º情况下； 

②  在环境温度为 0～55℃情况下；  

③  在相对湿度不大于 90％情况下； 

④  在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与其正常运行位置任何平面的倾斜角达

22.5º情况下。 

6.2  配套于挂五星旗船舶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设计水力负荷应不小于 70

升/人.天、有机负荷应不小于 35gBOD/人.天。 

6.3  环境温度及排入物的温度由该装置制造商确定，可以参考 USCG 引用

的美国联邦法规33CFR159.119条：环境温度为5℃时，排入物温度为2℃～32℃；

环境温度为 50℃时，排入物温度为 2℃～32℃。 

6.4  对于 IMO MEPC.227(64)决议第 1.2.2 条所述船舶（即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在下列船舶上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所有区域的船舶（客船除外）

和 MARPOL 附则 IV 特殊区域外的客船），其在进行申请主管机关签发型式认可

证书的试验时，应达到下列排出物标准： 

(1)  耐热大肠杆菌群：采用薄膜滤器、多管发酵或等效分析程序测定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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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大肠杆菌群计数的几何平均数不得超过 100 耐热大肠杆菌/100ml； 

(2)  悬浮固体总量（试验方法详见 MEPC.227(64)决议 4.1.2 条）： 

①  当装置在陆上型式试验时，在试验期间采集的排出物试样，其悬浮

固体总量不得超过 35 Qi/Qe mg/l； 

②  当装置在船上型式试验时，可对试验期间的排出物取样中的悬浮固

体总含量的最大值进行调整，并应计及冲洗水中的悬浮固体总量。

主管机关在允许对最大 TSS 作此调整时，应确保在整个试验期间

对冲洗水进行充分的 TSS 试验检测，以得出一个精确的几何平均

数，并以此作为调整值（定为 x）。无论如何，许用最大 TSS 不得

超过(35+x) Qi/Qe mg/l； 

(3)  无硝化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主管机关应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的设计应能减少可溶及不可溶有机物，以满足以下要求，即在试验期

间排出物取样的 5 天无硝化生化需氧量（无硝化 BOD5）的几何平均

值不超过 25Qi/Qe mg/L，化学需氧量 (COD) 不超过 125Qi/Qe mg/L。

无硝化 BOD5 试验标准为 ISO 5815-1:2003，COD 试验标准为 ISO 

15705:2002，或采用其他国际认可的等效试验标准； 

(4)  零值或未测得值:对耐热大肠杆菌，为能计算几何平均值，零值应以 1

个耐热大肠杆菌/100 ml 取代。对悬浮固体总量、无硝化生化需氧量及

化学需氧量，为了能计算几何平均值，低于探测下限的值应以探测下

限值的 1/2 取代； 

(5)  PH 值：在试验期间采集的排出物试样，其 PH 值应介于 6 和 8.5 之间； 

(6)  残余氯：如用含氯类化学品作为消毒剂，在试验期间采集的排出物试

样，残余氯含量应低于 0.5mg/l。 

6.5  对于 IMO MEPC.227(64)决议第 1.2.3 条所述船舶（即对于在 MARPOL

附则 IV 特殊区域内营运、拟将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出物排放入海的新客船，在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对于在 MARPOL 附则

IV 特殊区域内营运、拟将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出物排放入海的现有客船，在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在进行申请主管机关签发

型式认可证书的试验时，除了满足上述 6.4 条的要求以外，排出物还应满足下列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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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氮、磷去除标准：试验期间的排出物取样中的氮、磷总含量的几何平

均数不得超过（注 1）： 

①  氮总量：20Qi/Qe mg/l 或至少 70%减少率（注 2）；（氮总量系指凯

氏氮（有机和氨态氮）、硝态氮和亚硝态氮总量的总数）； 

②  磷总量：1.0Qi/Qe mg/l 或至少 80%减少率（注 2）。 

(2)  氮、磷总量试验标准应为： 

氮总量试验标准：ISO 29441:2010；磷总量试验标准：ISO 6878:2004；或采

用其他国际认可的等效试验标准。 

注 1：MEPC.227(64)决议第 4.4 条提及拟在 MEPC 第 66 次会议后对氮、磷

去除标准进行讨论评审，但在其第 67、68 次会议上，并未对此予以最终确定，

在 IMO MEPC 会议确定修正该去除标准之前，本社暂执行该要求。 

注 2：系指与排入物负荷相关的减少率。 

6.6  结构设计及附件要求： 

(1)  污水箱体应设有放泄、清洗、检查和维修用的开孔； 

(2)  污水箱体应设有通向大气的透气管接口，对于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的

污水处理装置，其透气管末端应设火星熄灭装置（对于好氧型处理工

艺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可安装防止异物进入的简单防护设施）； 

(3)  污水箱体应设有应急溢流孔，一般设置在消毒室，且高度应高于高位

报警液面； 

(4)  应设置方便操作的排入物、排出物取样装置； 

(5)  整个装置应有有效的防腐蚀措施等。 

(6)  处理水的排放：电气控制的设计应满足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

电解槽等主要处理设备发生失电故障等不能正常工作时发出声光报警，

并建议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使用的外排水压头

参数，以便在船舶设计时考虑外排水管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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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为达到上述排出物标准，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不应仅对废水进

行稀释。如认为稀释量对处理过程而言是必要的，对具有浓度限制（mg/l）的排

出物标准应使用稀释补偿系数 Qi/Qe 并计及稀释 Qd 的情况下，按比例予以调整。

此外，对具有减少率的排出物标准，应将每个 24 h 试验日的累计流量 Qi 和 Qe

（l /天）乘以相同的 24 h 试验日的相应浓度 Ci 和 Ce 的几何平均数（mg/l）来计

算日减少率值的几何平均数。 

整个试验周期n的总减少率为： 

𝑃𝑅 = √𝑃𝑅1 ∙ 𝑃𝑅2⋯𝑃𝑅𝑛
𝑛 ∙ 100 

式中PRn为日去除值： 

𝑃𝑅𝑛 =

(
(𝑄𝑖)𝑛 ∙ √(𝐶𝑖)1 ∙ (𝐶𝑖)2⋯(𝐶𝑖)𝑠

𝑠

1000 )
𝑛

− (
(𝑄𝑒)𝑛 ∙ √(𝐶𝑒)1 ∙ (𝐶𝑒)2⋯(𝐶𝑒)𝑠

𝑠

1000 )
𝑛

(
(𝑄𝑖)𝑛 ∙ √(𝐶𝑖)1 ∙ (𝐶𝑖)2⋯(𝐶𝑖)𝑠

𝑠

1000 )
𝑛

 

式中：n 代表试验日的编号；s 代表试验日 n 的取样号。 

6.8  电气控制箱：应经型式试验，以验证能够满足 IMO MEPC.107（49）

决议“修订的船舶机器处所舱底水防污染设备指南和技术条件”附件第 3 部分“防

污染设备型式认可环境试验技术条件”的要求，以及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4 篇第 2 章、第 3 章要求。对于 PLC 控制器等电气控制设备，还应满足本社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7 篇第 2 章第 6 节等要求。 

6.9  紫外线消毒器应设有清洁装置及放残阀。 

7  型式试验 

7.1  型式试验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在陆上模拟船上条件下的试

验，在船上实际营运运行条件下的试验。 

7.2  型式试验样机的选取： 

(1)  试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样机应是全尺寸装置； 

(2)  根据计算书内容能够确认不同处理能力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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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系列”的，（“同一系列”系指采用同样的工作原理和制造技术，

例如对于生化法装置，其污水停留时间和单位 BOD 需氧量基本一致的

产品系列），其试验样机的选取应由本社型式认可执行单位根据具体情

况（应充分考虑缩放比例），在该系列中选取设计工况最为恶劣（应考

虑倾斜工况、大型产品在摇摆工况下的结构稳性等因素）的型号作为

试验样机，来代表整个系列的系列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试验，样机

的选取还应充分考虑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尺度的增大和减小可能对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性能会带来的限制。对于很大、很小或情况独特

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可依照原型试验核准。如果无法提供计算书对

各规格型号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是否属“同一系列”产品进行判定的，

则每个型号规格设备均应进行型式试验。 

7.3  型式试验项目及要求： 

(1)  外观、尺寸、焊接质量及装配质量等检验： 

①  检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外观、尺寸、焊接质量和内外壁防腐涂层

等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②  检查泵类、杀菌消毒设备及部件、管路、阀件、电气控制设备、仪

表等的安装情况，符合设计要求。 

(2)  密性试验：各箱体应进行 2.1m 水柱高度压力的试验，检查各箱体之间、

总箱体应无渗漏、变形等。 

(3)  性能试验： 

①  原污水质量：在陆上试验时，用于试验的排入物应是由粪便、便纸

和厕所冲洗水组成的新鲜污水，必要时加入未经处理的原始生活污

水泥，以达到将与核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时所依据的人数和水力负

荷相应的悬浮固体总量的最小浓度。试验应计及系统的类型（如真

空型或重力型坐便器）以及处理前可能加到生活污水里的任何冲洗

用的水或灰水。无论如何，排入物的悬浮固体总量浓度不得少于

500 mg/l。在船上试验时，用于试验的排入物可视为船上正常营运

条件下产生的生活污水，但排入物的悬浮固体总量平均浓度不得少

于 500 mg/l，排入物的 BOD5 指标也应予以测量并记录。型式试验

时，应按照排入物（原污水）及排出物（处理后水）的平均 BOD

浓度及平均水力负荷进行计算，来确定处理能力大小，试验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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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低于设计要求。对于灰水注入、真空收集污水方式等具体情况，

应参照相应的标准； 

对于用于 IMO MEPC.227(64)决议第 1.2.3 条所述船舶配套的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应测量原污水的总氮量、总磷量（对于排入物、稀

释水中含有灰水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测量灰水的总氮量、总磷

量）；对排入物中含有灰水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使用混合水进

行试验，黑水及灰水混合比例可参照 ISO 15749-1（2004）第 4.3

条要求执行。灰水制备要求建议如下：洗涤剂量 10g/100L、洗衣

粉量为 20g/100L、洗发液量为 5g/100L、食用油 25g/100L 和理发

店头发为 1g/100L； 

②  试验持续时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试验时，在达到稳定状态工况后，

试验持续时间至少为 10天，至少应对处理后排出物采集 40份试样； 

③  负荷要素：在试验期间，应分别在最小、平均和最大容量负荷情况

下进行试验，负荷要素及取样时间可参考图 7.3，陆上试验和海上

试验的区别要求，详见 MEPC.227(64)决议第 5.4 条； 

④  取样的方法和次数：对每一份排出物取样均应提取一份排入物取样

进行分析，并记录分析结果。如有可能，应增加排入物和排出物的

取样次数，以留有误差裕度，详见 MEPC. 227(64)决议第 5.5； 

⑤  盐度和温度：应在制造厂设计规定的盐度和温度范围（包括环境温

度范围、排入物温度范围及冲洗/反冲洗介质温度范围）内进行试

验，海水盐度不低于 35g/L，温度范围按照本章 4.2（1）条。试

验时间至少为两天。 

⑥  倾斜试验（含在 10 天型式试验时间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陆上

试验时，应在与其正常运行位置任何平面的倾斜角达 22.5°时的倾

侧工况试验，试验时间至少为两天；试验时，应按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的液位控制可靠性、电气可靠性、设备整体稳性等最为恶劣倾斜

工况，来选取试验样机的倾斜方向； 

⑦  排出物的分析与测试：对于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除了应做耐热大肠

杆菌群、悬浮固体总量、化学需氧量、5 日生化需氧量、PH 值和

余氯等分析与测试外，还可适当考虑做排出物的浊度、磷总量等分

析与测试。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尽量使用臭氧、紫外线或其它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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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最小的消毒剂。当用含氯类化学品作为杀菌消毒剂时，排出

物的消毒剂残余含量应低于 0.5 mg/l；排出物的测试标准应满足

IMO MEPC.227(64)决议的要求； 

⑧  零负荷试验：生化法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考虑进行零负荷试验，

装置停止运行两天后重新运行该装置，在 1 至 2 天内，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应能恢复处理能力。零负荷试验时间，可安排在上述试验项

目完成时间之后。 

 

图 7.3  为试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建议的水力负荷要素和取样次数，可作必要修改以计及各

个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特点 

(4)  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电解槽等主要处理设备发生失电等故障，

不能正常工作时，应有声光报警； 

(5)  拆检：型式试验结束后，试验样机应进行拆检，内部腐蚀情况、油漆

喷涂质量等情况应符合设计要求。 

7.4  排出物水样检测机构：应为国家认可的且有相应资质的、本社可接受

的权威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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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厂检验 

8.1  检验内容： 

(1)  本社船用产品证书或工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的核查； 

(2)  记录报告和检验、试验条件的核查：核查在制造厂完工的主要产品零

部件的材料质量保证书和/或理化性能报告；核查制造厂检验、测量、

试验条件、试验/检测设备清单及有效计量检定证明文件；核查制造厂

试验报告：包括样机型号、规格、产品编号、试验地点、试验日期、

试验环境、试验项目及各项试验数据、检验和试验的结论等，以及核

查、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措施的说明等。 

8.2  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和试验项目如下： 

(1)  外观、尺寸、焊接质量及装配质量等检验； 

(2)  箱体密性试验（压力为 2.1m 水柱高度）； 

(3)  设备运转试验：检查如气泵、 排放泵、粉碎泵、加药泵、臭氧发生器、

紫外线消毒器、电解槽等设备的运转试验是否正常； 

(4)  清水动作试验：用清水进行试验，检查装置各部件运转情况是否正常； 

(5)  回流效用试验（适用于生化法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打开提升回流污泥

和撇渣回流空气阀，检查回流是否正常。 

(6)  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电解槽等主要处理设备发生失电故障等

不能正常工作时，应有声光报警。 

8.3  应特别关注 IMO MEPC 第 69 次及以后会议可能会对于 MEPC.227（64）

决议第 4.2.1 条的“拟在特殊区域内排放生活污水排出物的客船上安装的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的氮、磷去除率标准”的要求发生变化（原定于 IMO MEPC 第 67、

68 次会议上确定氮、磷去除标准，但均无相应的最终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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